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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住民在臺灣常面臨語言隔閡、人

際關係疏離、社會支持網絡難以建立，抑

或遭遇各種家庭衝突、經濟壓力及就業困

難，甚至因文化差異與錯誤刻板印象，而

遭受偏見與社會歧視，使她們經常面臨差

別待遇（內政部，2024；黃彥宜、林冠

惟，2014；顧燕翎、尤詒君，2004）。即

便克服語言障礙，若夫家限制其行動，

仍易削弱其與社會的連結（江亮演等人，

2004）。再者，遠在異國的娘家亦難以

即時提供社會網絡的支持（夏曉鵑，

2005），使其易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至2025年3月

底，南投縣共有11,938名新住民，其中埔

里鎮以1,966人為第二高，約占16.5%。然

而，埔里鎮未設置專責服務單位，僅由

南投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三位社工負

責全縣13個行政區域之業務。雖然該縣

設有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與社區服務據

點，但是對於來臺多年、已適應生活的新

住民助益有限，而每月設置的「新住民聯

合服務機動櫃檯」，亦常因與工作時間重

疊，實際受惠者不多。如黃彥宜與林冠惟

（2014）指出，官方活動雖多，惟受限於

地理、時間、家務與照顧工作等因素，使

得新住民資源取得不易，埔里地區的情形

即反映出前述困境。許雅惠（2009）提

及，累積新住民資源網絡應從就業著手。

惟新住民多從事基層技術性或勞力密集的

工作（內政部，2024），雖然有助社會資

源的建立，卻限制了非正式社交網絡的拓

展，使生活侷限於家庭與工作間。王秀

燕（2007）指出，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

會支持網絡對新住民資源網絡的累積尤為

重要，應鼓勵社區發展在地互助團體。因

此，若臺灣能有屬於新住民的「新」娘

家，一個可以相聚談天、暫獲休息的老地

方，將有助於其身心調適及社會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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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與累積。

有感於新住民在埔里地區的處境，

時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系（以下簡稱暨大社工系）黃彥宜

教授，於2013年至2015年間執行科技部

補助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

埔里鎮「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服務修女會

附設阿朴社會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阿朴

社服中心，註1）合作籌設「阿朴『新』

娘家」，並結合暨大社工系方案實習課程

與志工，共同辦理新住民團體（註2）。採

用團體工作模式，係為讓新住民在埔里地

區就近擁有支持團體，主體為新住民，並

非著重於其與社區居民的互動或社區整體

運作。筆者自團體初期即參與其中，觀察

到新住民本身即擁有自信與能量，卻受限

於家庭與工作間，缺乏發揮與發覺自身能

量的機會。筆者與團隊夥伴嘗試運用賦

權（Empowerment）觀點，包含：互為夥

伴關係（partnership）、權力共享（power 

with）及採取行動的力量（power to）等

特性，與新住民共創其專屬空間與舞臺。

本文以埔里新住民為對象，將賦權

作為團體運作的核心理念，嘗試推展支持

團體，旨在探討以賦權為核心理念所發展

的團體行動策略，如何影響新住民個人及

人際層面的賦權經驗，以及團體運作中所

面臨的挑戰與限制。儘管該團體已結束多

年，筆者認為這是一段於資源匱乏地區，

推展新住民在地服務及籌設團體的重要經

驗，透過系統性地整理團體行動策略，期

能作為相關服務之參考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賦權的定義

S o l o m o n （ 1 9 7 6 ） 提 出

「Empowerment」一詞，指出美國黑

人因長期遭受負向評價而產生無力感

（powerlessness）的過程（引自趙善如，

1999），學者視賦權為協助被社會污名

化者減緩無力感的過程（Payne, 1991; 

Simon, 1994；引自鄭麗珍，2011）。有

學者則提出，賦權核心概念為「權力」

（黃彥宜，2011；梁麗清，2003；闕漢

中，2010），其非「零－和」（zero-

s u m）或宰制關係（p o w e r  o v e r），

是一種自內產生的力量（power  f rom 

within）（Rowlands, 1995），助人者則

應協助服務對象覺察內在力量（Leung, 

2005），使其透過權力的獲得，能為

自身作決定，藉以掌握自身生活。而

權力具流動性，可經由人際互動取得

（鄭麗珍，2011），因此，賦權助人者

強調與服務對象共享權力而非宰制關係

（Dubois & Miley, 2002；引自陶蕃瀛，

2004）。趙雨龍等人（2003）則提醒，

若忽略反思，僅視賦權為技術操作，恐

使受助者被物化，賦權將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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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賦權層面的內涵及實務運用

賦權可區分為個人、人際與社會集體

三個層面。本文所探討之新住民團體，非

朝向倡議型組織發展，故聚焦於個人與人

際層面之賦權內涵與實務運用。

個人層面，著重提升個體內在力量的

覺察，提升其自尊、自我效能與掌控感，

使其能體認自身能量，增強自我價值與自

信，並強化控制感與意識覺醒（宋麗玉，

2008；Rowlands, 1995），其中，學者提

及自我效能信念為心理賦權關鍵，直接影

響了對社會的掌控感（Parsons, 1990；引

自趙善如，1999）。對照團體內新住民本

身擁有能量，惟缺乏展現機會與空間，團

體策略將著重於提升其自我效能信念。

人際層面，賦權涉及支持網絡的建

立、對他人需求與自我責任的覺察、資源

知識與技巧的獲取，與工作者及同儕建

立平等夥伴關係、發展團體意識（宋麗

玉，2008）。透過團體經驗，問題得以去

個人化，發展共同行動目標（黃彥宜，

2011）。換言之，在團體中，新住民能提

升與他人互助的能力，並建立共享權力的

夥伴關係，發展相互支持的網絡。

在關係建立方面，賦權取向的工作者

強調與服務對象建立平等、互為主體的夥

伴關係（李麗日，2009；鄭麗珍，2011；

趙雨龍等人，2003；Leung, 2005），並

將降低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視為賦權過程。

工作者應扮演引導者，透過提問與鼓勵

討論，促進服務對象主動思考與參與，

進而提升其改變意識的可能性（Leung, 

2005），並以尊重及接納的態度視其為資

源而非問題者，重視參與性及自主性（趙

善如，2003）。

在操作策略上，透過討論服務對象關

注的議題、尊重其選擇與決定，有助於累

積正向經驗、提升自信（Leung, 2005）

與發表意見的意願，降低無力感，促進自

我掌控感的建立。說故事作為表達與感

受自我的策略，提供被聆聽與同理的機

會，有助於產生自我價值感（宋麗玉，

2008），促進自我覺察與個人賦權（黃彥

宜，2011）。對忙碌於生活與家庭之間的

新住民而言，述說自我經驗不僅喚起內在

力量，同時也提供一個被關注的平臺，讓

成員感受到被認可的存在。而前述策略成

效的關鍵，在於營造一個平等且安全的團

體氛圍，促進成員分享與參與意願，進而

產生「這是我們的團體」的歸屬感。

三、團體工作與新住民組織相關的實務

經驗

團體在面對困境時具有積極助人功

能（李郁文，2008），其核心在於透過成

員共同思考與合作，發揮集體力量解決問

題。成員間的互動與支持能提供「感同身

受」的學習經驗與同儕回饋機制，促進替

代經驗學習與內在改變動機（許臨高、莫

藜藜，2000）。透過團體工作的方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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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學習，有助於將

經驗轉化至生活情境，從中獲得正向經

驗。透過預留回饋時間，讓成員分享彼此

經驗，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並從互動中

衍生人際權能，進而達到個人與人際層面

的賦權。而Festinger（1950）提出，團體

凝聚力（group cohesion）係促使成員留

在團體並投入活動動力，是驅動團體運作

的關鍵之一（引自曾麗娟，1988），亦為

團體成敗的關鍵，故團體初期應以建立新

住民間的凝聚力為優先，以利長期發展。

實務上，與新住民的討論與分享設計

宜從其生活經驗出發，主題貼近日常生活

情境以提升參與及表達意願，抽象媒材可

能造成理解困難，導致成員不願回應（黃

力，2007；夏曉鵑，2002）。活動設計應

避免過度「遊戲化」，強調新住民從參與

中獲得的「收穫感」（夏曉鵑，2002）。

在招募策略方面，何思涵（2009）建議運

用社群網絡串聯、配合新住民假日或夜間

等非工作時段為主，並進行需求調查以提

高參加意願及參與可能性。

參、研究方法

一、團體執行場域及成員

本文起源於與阿朴社服中心合作辦理

之「阿朴『新』娘家」計畫，團體以每半

年為一階段，共辦理四個階段的新住民團

體。考量到團體係為提供新住民有個彼此

交流與聚會的場所，再加上其家庭因素及

工作狀況皆會影響當天是否出席，因此設

定為開放式團體，每次進行約一個半至兩

個小時。成員以埔里鎮新住民為主，第一

階段成員主要由阿朴社服中心邀請，共11

人參與，後續階段則多由既有成員邀請，

固定參與成員為6至10位，來自越南、印

尼、菲律賓及柬埔寨等國家，來臺時間為

5至20年不等，能流利使用國臺語。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包含筆者與團隊於團體中

的帶領經驗與反思，並納入五位參與團體

四階段之新住民的半結構訪談內容。為實

際反映團體歷程所遭遇的困境與採取之對

應方式，採參與觀察法，進行文本資料分

析時，重點檢視有助於達成以賦權為核心

理念的團體行動策略。由於筆者未參與團

體第一階段規劃，故資料分析範圍為第二

至第四階段，共36次團體活動。資料經匿

名處理，並獲得新住民知情同意後進行收

集。考量新住民非以中文為母語，筆者於

資料收集與分析階段反覆澄清語意並查核

資料，以確保可信度與真實性。

三、筆者角色與團體運作參與者之分工

團體執行期間結合暨大社工系方案實

習課程與志工參與，筆者全程參與四階段

運作，擔任第二與第四階段主要帶領者，

負責規劃與執行；第一和第三階段則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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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生帶領，筆者轉為參與觀察者，於團

督中提出觀察與回饋，協助策略與活動調

整，達到反思學習的效果；時任暨大社工

系黃彥宜教授擔任督導與諮詢角色，協助

團隊進行反思與策略調整。

團體初期以結構性方式運作，由帶領

者設定活動與目標，隨著成員對團體運作

熟悉度增加，第四階段轉為半結構模式，

保留更多彈性與互動空間，促進權力的共

享與流動。團體以賦權作為核心理念，初

衷為逐步發展新住民可自行運作之模式，

補充在地資源不足。惟實務上發現，該目

標對剛成立的團體而言不易達成，部分新

住民明確表達「需要有人帶領團體」才能

持續參與，故團體逐步依各階段調整目

標：第二階段為共建團體運作模式與提升

凝聚力；第三階段為培力成員參與單次活

動帶領；第四階段則依據實際需求提供福

利資訊，並促進成員擔任部分活動帶領

者。

四、團體初始階段的權力流動：從掌控

到共享權力

團體第一階段由實習學生主導，負責

計畫撰寫、成員招募與活動執行。起初，

學生觀察到成員已具備語言與生活能力，

與文獻中典型的新住民形象不盡相符，遂

將活動目標從生活適應轉向自我表達與自

信建立。初期活動偏向高度結構化，帶領

者主導活動流程與節奏並使用明確指導

語，呈現典型上對下的權力互動模式。然

而，讓權力流動是需要勇氣的，學生雖非

刻意掌權，卻因下放權力後的不確定性感

到焦慮與不安，傾向以結構化活動填滿時

間，以維持對團體的掌控感。隨著團體推

展，學生逐漸從成員的反應與回饋中發現

其具備參與及調整活動的能力，逐步調整

帶領方式，降低主導性、營造對話空間，

透過發言權的轉移，逐步將團體權力流向

新住民，創造互為主體的參與關係。

成員表示：「來臺灣那麼久，團體讓

她第一次感受到被臺灣人接納，不再是個

外來分子」。此回饋呼應Butler與Wintram

（1991）所述之團體具破除隔離與孤單的

賦權功能（引自毛瓊英，2001），並反映

Parson等人（1998）強調關係在賦權歷程

中的關鍵性（引自鄭麗珍，2002）。在此

階段，新住民有團體參與需求，但非單向

接受學生安排，學生亦仰賴新住民的參與

以完成實習任務，雙方從施與受的關係逐

步轉為對等與合作。團體後期，學生致力

於與新住民進行雙向溝通與討論，不再以

活動填滿團體時間，逐步鬆動對原有權力

的掌控，使團體成為新住民認同與歸屬的

場域，為後續以賦權為核心理念的團體運

作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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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新住民共展一段旅程

一、借物隱喻：新住民在手作與繪畫中

說自己的故事

新住民來自不同國度，面臨著語言與

文化差異。筆者發現，新住民在團體分享

過程中多語帶保留，或許是出於對自我揭

露的不安或語言表達上的困難—不知道

要怎麼「說」。因此，營造無壓力、具安

全感及減少語言隔閡的分享氛圍，是團體

初期筆者所關注的議題。

在某次戶外活動中，藉由輕鬆氛圍的

營造，筆者問及新住民對團體的期待時，

其說道：「希望可以學一些手工製作的東

西」（2013年12月08日，田野筆記）。基

於新住民的期待與筆者個人對手作工藝的

興趣，期待將手作過程中獲得的安定、專

注、成就等感受也傳遞給新住民－例如

「我有能力完成」的感受，有助於提升自

我效能，亦與賦權中的個人層面相呼應。

初將手作工藝帶入團體時，筆者與

新住民皆對手作充滿期待，亦對其效果與

意義懷有不確定性。於團體過程中，筆者

選擇以示範代替主導，並透過請教成員的

方式促進成員參與與互動，使帶領者的權

力向成員流動，以增加其自我效能。慢慢

地，團體逐漸出現「你幫我看一下這邊對

不對？」、「你的好漂亮，教我一下」等

互助對話，透過相互學習的關係，提升成

員間的互助能力，促進人際層面的賦權。

除手作外，繪畫亦為重要媒介。研究

提及，新住民來臺後因語言限制遭遇不少

障礙（夏曉鵑，2002），參與團體的新住

民也是一樣。儘管新住民已來臺多年，但

是要直接以口述方式將自己想法利用第二

語言表達出來時，仍會感到困擾。因此，

藉由繪畫引導其表達所思所想－敘說畫的

內容，也訴說自己的故事。

美美的畫紙上，一小塊灰灰的顏色

與一顆大大的粉色愛心，愛心旁邊

是用綠色水彩勾畫出的長條形狀。

美美說：「雖然今天下雨（指著灰

色），但是我的心情很好，就像我

畫的愛心一樣。」筆者問：「為什

麼心情很好？」美美說：「因為今

天早上賣了很多菜，你看，這是小

黃瓜（指著綠色條狀物）」，除了

美美的說明，透過畫中物件的大小

和顏色也傳遞了更多的情感訊息－

大大的愛心旁有著令她開心的原

因，雖然有比較黯淡的顏色，但是

其所占的範圍並不影響她的心情。

（2014年05月18日，田野筆記）

透過畫作的呈現，讓新住民對於自己

的心境更能侃侃而談。她們於畫作上描繪

的所見、所聞與所想，跳脫出平常口語所

能表達的感受，其畫作跨越語言所呈現的

複雜情感，清晰地替她們傳遞出來。「為

什麼你的房子有兩層？」、「那三個人是

誰啊？」透過畫作的分享，也能激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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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與提問，不僅協助分享者更清楚傳達

作品內涵，也有助於深化成員間的理解與

連結。

不論是手作工藝或者繪畫，在團體

中所完成的作品，除了可作為分享自身經

驗的媒介外，同時也是一個隱喻的存在。

「這讓我想到⋯⋯」透過述說對成品的感

覺，進而延伸到自己的經驗，創造安全的

氛圍，藉以讓新住民在述說的過程中分享

自我，發掘許多新住民不同母國的經歷與

故事，促進個人層面的覺察與自我效能提

升，亦在成員互動中發展出支持網絡。

二、從廚房到舞臺：透過料理製作實踐

權力共享與自我展現

（一）新住民在團體中的主體轉變

「還想多學一點醃東西的方法，因

為平常也不太會去做。」進行醃

梅子活動時，觀察發現新住民對於

「動手醃製食物」感到興趣，筆者

便抓住機會，與成員進行討論。新

住民則提出想要學煮臺灣菜、多一

點有關烹飪的活動。正當大家還在

腦力激盪時，「可以拿我家的小黃

瓜來呀！」一位家裡種有機蔬菜的

成員（美美）說著，「但是這樣會

不會太麻煩妳？會不會小黃瓜就不

夠賣了？」志工擔心的詢問，「不

會啦，我家還有很多，拿來大家一

起分享呀！」美美立馬接話，隨著

小黃瓜的供應問題獲得解決，大家

對於醃製小黃瓜更顯得躍躍欲試。

歷經討論與再三確認不會造成美美

的負擔以及所需的材料後，便將原

定活動調整為醃製小黃瓜。（2014

年04月27日，田野筆記）

從一開始的器具準備，到後頭的醃

製過程皆由新住民主導，美美更因

為有醃製小黃瓜的經驗，在未經刻

意安排下，自然而然成為這次活動

的帶領者。「小黃瓜要切薄一點，

然後形狀要這樣（片狀）。」美

美和大家說著，「為什麼要這樣

（切）會比較好？」有人邊切邊問

著，「因為這樣小黃瓜比較好入

味……」美美接著回答。（2014年

05月04日，田野筆記）

家庭與工作原本占據新住民生活的全

部，如今透過團體活動搭建舞臺，讓其得

以展現「我能、我會」，如美美的自信與

領導才能便在團體中浮現，團體帶領者則

退居幕後，實踐Dubois與Miley（2002）

「陪伴服務對象成為行動主體」的賦權理

念，形塑出成員為主體的互動模式（引自

陶蕃瀛，2004）。新住民之間亦逐漸發展

出分享與互惠的氛圍，在無形間也搭起成

員間的支持網絡並衍生人際權能。

這種團體帶領者「讓位」的行動並非

偶然，而是建立於前八次活動不斷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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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與引導成員表達的基礎上。學者指

出，女性難以嘗試新事物的阻力常包括缺

乏模範、鼓勵與機會（Butler & Wintram, 

1991/2002），團體的持續互動逐步削弱

了這些障礙，使成員從「都可以」的籠

統回答轉變為主動發起和討論具體活動內

容。這場活動不僅實現了權力共享，更發

展了新住民個人與人際權能，讓她們在團

體中真正成為行動的主體。

（二）家鄉味的力量：從料理中共享權力

與情感

「有的人可以幫忙刨木瓜絲」、

「這春捲的皮要包好，才不會散

開」、「有鍋子嗎？這邊要一

個。」在這次活動中，新住民不僅

擔任帶領者，更主動規劃與分工，

實習學生與筆者則化身為小助手，

將領導權分散於擔任主廚的新住民

身上，落實夥伴式權力，而其他未

擔任主廚的新住民也會主動關心其

人是否有需要協助的地方。（2014

年11月22日，田野筆記）

透過料理製作的過程，除讓帶領活

動的權力從帶領者轉移至新住民身上外，

互助合作的過程也讓權能分散於多位主廚

與成員之間。如同醃製小黃瓜的活動，新

住民對於料理製作不但有了正向參與的經

驗，也在互動間建築了人際權能。

家鄉料理對新住民而言，除了可以

展現自我外，亦具有深刻的情感意涵。食

物的味道結合家鄉的記憶與情感，食物

一旦在前頭加了「家鄉」，便賦予了食

材生長環境的獨特意義以及一串關於吃與

吃不到的情感記憶（章盈如，2011）。食

物的味道可以與家鄉進行連結，對於獨身

在外的新住民而言，品嚐家鄉料理也是她

們一解鄉愁的獨特時光。如同韓良露所言

（2003）因為有特定的場所、時光與人

們，才能讓食物的美味成為永恆記憶。透

過家鄉料理的連結，新住民得以分享食

物，也分享著故事，更分享著那份對家鄉

共同的思念。而在團體內料理家鄉食材除

了承載新住民對家鄉的記憶，團體成員也

可以透過食物的引導與解說，跟著其他人

歷經屬於家鄉的故事。

三、從親子單車小旅行看見被工作綑綁

的能動性，造成賦權的障礙

在某次活動空檔與新住民談及旅遊

議題，筆者詢問：「那我們可以

一起出去玩啊！」話音剛落，「好

啊！好啊！」、「那你要帶我們去

哪裡玩？」。在討論中，新住民透

露雖然在埔里生活10餘年，但是對

埔里許多鄉野小路與商家仍不甚清

楚，且因平常忙碌於工作與家庭

間，少有與孩子同遊的機會，便

促成了親子單車小旅行的規劃。

（2014年03月30日，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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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學者指出，外出工作可成為新

住民展現能動性（mobility）的策略（唐

文慧、王宏仁，2011），且就業有助於拓

展社會與經濟資本（許雅惠，2009），

但是新住民普遍從事勞動性質較高、社

會地位較低的工作（內政部，2024），使

其時間與精力被家庭與工作綁住，反而限

制了另一層面的能動性與在地資訊的獲

取，成為賦權的阻礙。此次活動的設計不

僅連結在地商家，拓展其社會資源網絡，

更藉由共同出遊的正向經驗，增進互惠與

合作情感，進而促進人際權能（Butler & 

Wintram, 1991/2002）。

在騎乘單車的過程中，成員相互

協助，沿途上坡路段「需要幫忙

嗎？」的問候此起彼落，沒有載孩

子的成員便會協助有載孩子的成員

在上坡路段輪流載孩子。（2014年

05月26日，田野筆記）

而這些互助行為，在無形之間也增

進了新住民的人際權能。此外，陳佩瑜

（2003）指出，因過度勞動與角色地位

低落，埔里越南籍新住民常有「被關在這

裡」的感受。因此，此次活動除打破空間

限制，亦提升其能動性。其中一位新住民

在參與活動後，學會騎乘電動機車，從此

能自行外出，不再依賴丈夫接送，拓展了

生活與自主空間。

四、團體維持的因素：在老地方漸長的

姊妹情誼

「有好康的活動我再告訴你」、

「我們來加LINE」、「啊妳去

我的Facebook按讚，我也去你的

F a c e b o o k按讚，這樣大家都有

讚」。（2014年06月15日，田野筆

記）

起初，新住民來自不同社區，僅少數

人在參與團體前因識字班或工作相識並保

持聯繫。於團體後期，觀察到新住民互動

日漸頻繁，關係亦延續於團體之外。從最

初寒暄問候，到關心成員缺席原因，又從

點頭之交變成相互留電話、好康大家報的

關係，成員間的小團體界線逐漸消融，團

體氛圍日益熱絡。這樣的情誼發展，與林

津如等人（2005）在描述南洋姐妹會歷程

時所指出之「姊妹情誼是團體中重要的資

產」相呼應，顯示情感連結為團體持續運

作的關鍵基礎。

「這裡（阿朴）就像一個老地方，

以後我們打電話要來這邊的時候，

只要說『老地方』見，這樣大家就

會知道了。」莎莎拿著印有老房子

的圖卡與我們分享著。（2014年06

月06日，田野筆記）

此次活動以回顧與整理該階段團體活

動內容為主，並邀請成員共同討論對未來

活動的期待。隨著彼此熟悉與團體安全感

的建立，加上先前經驗讓新住民意識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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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意見可被聽見與採納，此次討論中她們

表達更為踴躍。例如，有人希望可以多舉

辦類似親子單車旅行的活動，認為有趣又

能陪伴孩子；也有人建議手作課程可簡化

操作流程，降低操作難度。活動尾聲，新

住民透過圖卡分享參與心得與對未來的想

像，展現對團體歸屬與投入的提升。

關於參與團體的感覺，新住民表達出

高度的歸屬感與情感投入（2014年06月06

日，田野筆記）：

圖片的花是盛開的，代表來參與活

動很開心。很高興有個聚會的地

方，希望（團體）時間可以維持不

變。

熱情的莎莎拿著上頭有著白色花朵的

圖卡說著。

來這邊（阿朴），不管是好的、不

好的、秘密的事情，我都會把它裝

到箱子裡面，像回憶一樣，放在我

心上。

鳳仙彎著眼，拿著一個裝有愛心箱子

的圖片，笑嘻嘻的向大家說著。

圖 片 是 兩 個 人 聚 在 一 起 吃

飯，……。覺得團體就像一個家，

和大家聊天很開心，有家人的感

覺。

閃亮接著與大家分享她選擇該張圖

卡作為對團體感受的原因。朱莉也有與閃

亮類似的感受：「團體有家的感覺，很溫

馨。」與大家展示手中有著娃娃在房子裡

的卡片。天滿則想像著團體未來是與大家

在一起的「來阿朴（團體）一起和大家寫

故事，留大家的回憶」。靦腆的美美則拿

著有個白髮蒼蒼老人的圖卡，笑著分享對

團體的期待「希望團體可以一直辦下去，

辦到我們老的時候，我會一直參加」。

除了團體中的分享，訪談時新住民不

只一次將阿朴社服中心稱為她們在臺灣的

「娘家」，她們說，在娘家，可以無所顧

忌的和大家分享心情，不論是開心或難過

的，都可以在團體裡得到安慰，在娘家－

有一群可以聽自己分享的姊妹。美美分享

對於團體的感受說：

對阿朴（團體）唷？就是一個很像

回娘家的感覺，第二個娘家，真

的！那裡不管是快樂還是傷心，都

可以和姐妹們分享這樣子，可以講

出來這樣子心裡會比較舒服！（美

美0204）

天滿也說：

因為禮拜六晚上我們去阿朴……一

整天都在工作，那一個晚上是我們

的放輕鬆，可以聊聊天，然後我們

大家外籍新娘一起，很像娘家，心

情很不錯。（天滿0205）

朱莉則笑著分享：「感覺呀⋯⋯好像

跟家人在一起啊，感覺很開心啊！」（朱

莉0301），最後，鳳仙說：「像去第二個

娘家一樣呀，去那裡大家就可以開開心心

呀！」（鳳仙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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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有家的感覺或留回憶的地方，

透過提升團體凝聚力的方式，從新住民的

分享中可看見阿朴社服中心已從單純的活

動地點，轉變為新住民聚會的場所－一個

老地方的存在。對於無法常回家鄉的新住

民而言，阿朴社服中心成了她們在臺灣的

一個「娘家」，在這裡，她們找到了可以

理解她們的姊妹。而當團體認同、信賴、

互惠、相互性的概念在價值和情感的意義

被成員確認時，這些概念就成為團體的基

石（Butler & Wintram, 1991/2002），有

了基石，團體便成為了她們的支持系統，

讓她們在異鄉的生活中重新獲得力量和安

慰，並促使她們在這個新的國度中找到屬

於自己的地方。

伍、結論

一、以賦權作為團體運作理念的內涵及

實務策略

以賦權觀點運作的團體須從建立與新

住民平權夥伴關係著手，透過長期陪伴與

互稱姓名等方式，降低權威感與角色間權

力落差，提升其參與及歸屬感。團體中亦

強調持續對話與具體討論，引導新住民表

達意見，並落實其意見，藉以提升參與意

願與自信。同時，鼓勵新住民擔任單次活

動帶領者，發揮主體性與領導能力，以降

低結構性歧視下的無力感。最後，團體帶

領者扮演催化、支持及資源連結之角色，

促進成員互助及具體行動的實踐。

在實務策略上，透過手作與繪畫引導

新住民敘說經驗，有助於表達與理解彼此

之歷程；料理活動則促進權力共享，並承

載新住民的思鄉情感，展現其主體性與文

化記憶；親子戶外活動打破時間與空間的

限制，提升新住民以往因依賴丈夫或受工

作及家庭限制而降低的能動性。然而，隨

著議題的多樣與深化，原以學生及志工為

主的團體帶領方式已顯侷限，須投入專職

人力，以確保服務的持續性與深化發展。

二、以賦權作為團體運作理念所遭遇的

挑戰與限制

團體初期，新住民普遍缺乏表達與

主動參與的經驗，當團體帶領者將選擇活

動的權力移交給新住民之後，卻見新住民

常以「都好、都可以」之方式把決策權再

轉交給帶領者。隨著團體落實新住民意見

及建立平等夥伴關係，至後期，新住民能

夠具體表達對活動的期待並提出需求。然

而，建立平權夥伴關係雖為賦權核心理

念，但若團體帶領者未經評估即盲目迎合

新住民意見，易淪為討好態度，無法落實

賦權理念。最後，姊妹情誼雖能增進團體

凝聚力，卻也可能會排斥新成員，形成隱

性排除。因此，團體帶領者應有意識地促

進新舊成員間的互動，淡化彼此界線，以

降低排除風險。

本文聚焦於埔里鎮新住民，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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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賦權」、「權力共享」、「互為主

體」、「在地服務」等理念，除回應特

定脈絡下的需求外，亦具普遍性與實務參

考價值。團體如同成員的「娘家」，在運

作期間提供一處得以相互傾訴、交流與實

踐行動的平臺，成為新住民連結彼此、累

積能量的重要空間。而此團體後續由阿朴

社服中心接手運作約一段時間後，已於數

年前告一段落；雖未進行系統性追蹤，透

過社群平臺的觀察仍可得知，成員間的情

感已延伸至日常生活中，並持續以聚餐等

方式維繫情誼，延續著團體中所建立的關

係。儘管難以斷言新住民處境是否持續改

善，但團體所創發的集體經驗與支持網

絡，已留下深刻且難以量化的影響。這段

行動歷程提醒筆者，助人工作的軌跡，並

非止於形式的結束，而是在關係與情感中

持續發酵，隨著時間推移，刻下深遠的印

記。這樣的經驗，也為日後的服務設計與

實務推展提供具體而真實的參考，讓助人

工作更貼近生活脈絡，在人與人之間發

生，被看見、被理解。

（本文作者：賴怡璇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博士生；鄧湘漪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 新住民、團體工作、賦權

註　釋

註1　 阿朴社服中心由陳玲萍修女成立，感謝其於團體執行期間提供諸多協助。

註2　 執行團體期間，獲當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水

沙連行動研究補助，並承蒙黃彥宜教授悉心指導，謹此致謝。同時，感謝所有參與的新住

民、學生與志工，因著大家的投入與陪伴，團體方得以順利推展。其中，段建田同學為來

自泰國的僑生，畢業返鄉後意外驟逝，願以此文紀念他在團體中所留下的溫暖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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